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心理諮商與輔導中心特殊個案受理及處理流程圖 

 

註： 
1.中心同仁接獲通報，請先以傾聽、收集個案基本資料，並說明接下來的處理方式。 
2.務必轉給個案管理員或主任。 
3.嚴守保密原則。 
4.緊急情況下/學生同意下，通知相關人員。 

以口頭或信
件方式，回
報轉介單位
個案目前狀
況，請轉介
單位協助增
強個案來談
動機。 

個案管理員 

否 

派案及/或
轉介相關資
源（如醫療、
經濟及其他
資源）。 

個案管理員 

結案/登錄轉介系統 

個案管理員 

個案諮商與管理、追蹤 

諮商師及個案管理員 

諮商安排結果以口頭或
信件方式，回報轉介單
位。 

1.行政單位轉介 
2.教學單位轉介 
3.校外單位轉介 
4.其他 

屬強制諮商者，後續處
理依個案所涉及之法
規辦理，如涉及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25條規定，
則受理強制諮商作業。 

一般狀況 

接獲通報發現
學生為立即性
危機個案時，
應主動通報學
務處學生安全
組，並依法進
行相關通報。 

受理與初步評估 

中心主任及個案管理員 

立即性危機 

聯絡個案
晤談意願 

是 

是 

否 

93a 初擬中心會議通過 

97.09.24 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00.10.27 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115.03.05 中心會議修正通過 


